114.12.19更新
國立高雄大學「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修習要點
110年3月5日109學年度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設置小組會議通過、110年3月16日109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第5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備查、110年4月17日校長核定、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實施。
114年12月9日114學年度第一次通識中心微學程設置小組會議刪除第六條及及第七至十條項次調整通過、114年12月16日114學年度第5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刪除第六條及及第七至十條項次調整備查，114年12月19日發布。
	一、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設立「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訂定本校「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修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微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開設。
學程召集人由本中心主任擔任，由本中心各組組長或其指定之專任(案)教師，組成「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處理相關事宜。

	三、本微學程最低修習學分數為至少7學分，必修學分數3學分，選修學分至少4學分。本微學程詳細之課程名稱、開課單位及學分數規畫(如附件一)。

	四、本校各系所學生修習本微學程，應填具修習申請表(如附件二)向本中心申請。
申請修習本微學程課程之學生資格優先順序及修課人數上限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校各系開授之課程名稱及授課內容與本微學程必選修課程相符時，得提出申請並經本小組審議通過，始可抵免本微學程課程。

	[bookmark: _GoBack]六、本微學程學分之認定由本小組審核。
修滿本微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填具證書申請表(如附件三)經本小組審核通過後，向本中心申請核發本校「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證書。

	七、未修畢本微學程學分之畢業生，若仍具有本校或外校各系所學生之身份，得繼續修習本微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併入學程學分數計算。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設置小組會議及通識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選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核心向度/
博雅類別
	備註

	必修
(至少選1門)
	環境倫理
	3
	通識教育中心
	核心-倫理
	

	
	科技與工程倫理
	3
	通識教育中心
	核心-倫理
	

	
	環境/科技/企業倫理與永續
	3
	通識教育中心
	共同-倫理與永續素養
	1.114起新增。
2.擇一申請。

	選修
(至少選2門)
	環境保護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自然保育概論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生態環境解說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光合作用與減碳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探索地球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防災概論/
防災技能與實作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1.113起新增。2.擇一申請。

	
	跨域永續-碳貯存與環境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113起新增。

	說明：
1.國立高雄大學「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最低修習學分數為至少7學分，必修學分數3學分，選修學分至少4學分。
2.自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適用。


國立高雄大學「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課程表



附件二
[bookmark: _Hlk37084496]國立高雄大學「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修習申請表
	姓名
	
	學號
	

	系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修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已/未修
	備註

	必修
(至少選1門)
	環境倫理
	3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科技與工程倫理
	3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環境/科技/企業
倫理與永續
	3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擇一申請

	選修
(至少選2門)
	環境保護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自然與保育概論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生態環境解說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光合作用與減碳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探索地球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防災概論/
防災技能與實作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擇一申請

	
	跨域永續-碳貯存與環境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說明：
1.國立高雄大學「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最低修習學分數為至少7學分，必修學分數3學分，選修學分至少4學分。
2.若本校各系開授之課程名稱及授課內容與本微學程必選修課程相符時，得提出申請並經本小組審議通過，始可抵免本微學程課程。
3.自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適用。


召集人簽章: 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國立高雄大學「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證書申請表
	姓名
	
	學號
	

	系所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電子信箱
	

	修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修習
年度
	成績
	備註

	必修
(至少選1門)
	環境倫理
	3
	通識教育中心
	
	
	

	
	科技與工程倫理
	3
	通識教育中心
	
	
	

	
	環境/科技/企業
倫理與永續
	3
	通識教育中心
	
	
	擇一申請

	選修
(至少選2門)
	環境保護
	2
	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與保育概論
	2
	通識教育中心
	
	
	

	
	生態環境解說
	2
	通識教育中心
	
	
	

	
	光合作用與減碳
	2
	通識教育中心
	
	
	

	
	探索地球
	2
	通識教育中心
	
	
	

	
	防災概論/
防災技能與實作
	2
	通識教育中心
	
	
	擇一申請

	
	跨域永續-碳貯存與環境
	2
	通識教育中心
	112-2
	
	

	說明：
1.國立高雄大學「永續環保通識微學程」最低修習學分數為至少7學分，必修學分數3學分，選修學分至少4學分。
2.若本校各系開授之課程名稱及授課內容與本微學程必選修課程相符時，得提出申請並經本小組審議通過，始可抵免本微學程課程。
3.需檢附成績單證明。
4.自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適用。


召集人簽章: 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
